第二章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254970631][bookmark: _Toc254970490]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3）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号）规定，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如果包括《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用产品，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应主动列明供货范围中属于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投标产品，并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由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index.htm）最新发布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截图证明材料，不在《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中的，按无效投标处理。如属于《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中“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内“产品类别”中的所描述的产品，但不属于所列“产品描述”情形的，应提供相应的说明及证明材料。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投标文件无效处理的条款。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为采购需求中的重要技术指标、功能项，标准“●”的参数提供检测报告作为评分依据（检测报告作为评分依据，不作为投标无效条款）。这些指标将用于判断产品是否全面满足采购需求，是合同履约验收的依据。
3.参考标准说明
采购需求中提及的部件品牌及可能涉及的整琴参考品牌，仅作为描述特定技术标准、工艺水平及市场定位的参考，旨在帮助投标人理解采购需求，不代表任何品牌歧视或限制，不属于指定、限定品牌。 投标人可选用符合或优于下述技术要求的同档次任何品牌产品进行应答，但选用的投标产品参数性能必须满足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_Hlk65055179]4.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本项目采购标的的所属行业：工业
	一、技术要求

	项 号
	标 的
名称
	数 量 /单位
	技术参数及性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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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台
	规格：125型或以上立式钢琴。
●1、声学品质：标准音a1为445Hz≤a1≤446HZ范围内；音准稳定性（c1-b1）≤3音分。
▲2、外观尺寸：钢琴长≥1510mm, 宽≥630mm, 高≥1250mm。（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国家认可的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3、上门：上门板固定卡扣采用模具加工的高分子材料固定件（非弹簧结构）；上门板内侧安装金属方管长梁。
4、下门：采用下门边框装配结构，使下门板开合时避免与琴腿碰撞。
5、谱架：采用实木制作。谱架铰链有插销固定结构，使谱架在闭合时可通过插销固定，防止铰链松动导致谱架闭合不紧，从而影响键盘盖关闭受阻。
▲6、铁板工艺：翻砂工艺铸铁板。（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国家认可的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7、铁板高度（根据《钢琴》GB/T10159-2023标准）≥1165mm。
8、琴弦：▲（1）圆形弦（截面为正圆形），镀锡防锈钢线；1#音有效弦长不小于123cm，30#音有效弦长不小于95.5cm。（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国家认可的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2）低音缠铜琴弦直径1.40mm铜丝断裂伸长率≥36.9%,铜丝回弹性≦30度；低音琴弦直径1.50mm铜丝断裂伸长率≥39.8%,铜丝回弹性≦26.1度；低音琴弦直径1.80mm铜丝断裂伸长率≥42.8%,铜丝回弹性≦4.5度
9、音板：采用鱼鳞松制作的不等厚加强实木音板；音板有防开裂防变形的特殊工艺或结构。
10、肋木：使用与音板相同材质木材，数量不少于12根。
11、弦轴板：由不少于15层榉木或色木交错压榨制成。
12、弦码：中高音弦码采用弯压工艺，使用多层榉木层叠弯压成型；低音弦码采用实木制作。
13、制音器：采用羊毛制造，制音效果。
14、键盘：仿乌木黑键键顶；键板采用杨木层积材制作，含水率要求：6-12%；中座板采用椴木或杨木，含水率要求6-14%；白键仿象牙，黑键仿乌木均进行防滑处理。
15、中盘：使用不易变形的木材制作而成。除螺丝外中盘上面不加装任何金属加固或金属链接结构。
16、弦槌：纯羊毛毡，白芯毡弦槌及鹅耳枥木制作。
▲17、击弦机木制部件：转击器、联动杆、制音杆要求使用鹅耳枥木制作。（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国家认可的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18、击弦机顶杆：要求使用ABS材质或实木的顶杆，顶杆轴架的粘合面底部增加藏胶槽。
20、调节档：鹅耳枥木实木（非多层）制作的调节档，不得有金属包裹。
▲21、背柱：实木制作，五根且不等距设计；中枋背柱截面尺寸不少于100*70mm。（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国家认可的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提供产品该部位清晰的彩色特写照片）
●22、键盘精度：（1）八度音程白键宽度 164～165mm 范围内；（2）白键前端长度 50.8～51.5mm 范围内；（3）黑键上端面宽度 9.8～10.0mm 范围内；（4）黑键底宽度 11.5～11.7mm 范围内；（5）黑键长度95～95.5mm 范围内；（6）黑键高出白键面 11.5～12.5mm 范围内。
●23.相邻两白键偏差≦0.4mm，全键盘白键偏差≦0.8mm，白键间隙0.8～1.2mm。
●24、演奏性能：（1）白键下沉深度10.0～10.8mm范围内；（2）琴键下降负荷0.39～0.58N范围内；（3）回升负荷0.10～0.22N范围内；（4）相邻黑白键下降负荷差≦0.10N；（5）相邻两白键下降负荷差≦0.08N；（6）琴键运动灵敏、不相互摩擦；（7）踏板负荷（弱音踏板与延音踏板之间的负荷差值）≦4.0N。
▲25、产品标准：符合《钢琴》GB/T10159-2023标准。
●26、环保要求：钢琴有害物质：甲醛含量≤0.048mg/m3，甲苯≤0.002mg/m3，二甲苯≤0.002mg/m3，苯≤0.002mg/m3；总挥发有机化合物≤0.418mg/m3
27、配套物品标准 
（1）琴凳：a  结构：要求凳腿为实木材质，稳固螺纹结构。b 饰面：黑色凳面防划痕材质。C 包装：琴凳应为原厂同品牌包装，随钢琴一并交付； 
（2）琴罩：a 材质：要求 100%棉或高支棉混纺；高密度，不见底部，耐光≥4 级，耐摩擦≥3-4 级；进行防静电、预缩处理。b 规格：要求完全覆盖顶盖、正面及两侧。c 标识：琴罩可带有原厂刺绣或丝印的钢琴品牌 Logo；
（3）防潮管： 
功率:钢琴用户使用的防潮管功率在 20W 左右。管面温度:管面温度为 50 摄氏度，正负误差 10%。长度:防潮管长度为 90CM(±1cm)。




	▲二、商务条款要求

	

▲投标要求
	1. 投标人提供的所有产品必须是合法、全新的原装正品。
2. 投标报价应包括货物及配套服务的价格、货物的标准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的价格、安装、运输、装卸、调试、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验收、人工、保险以及各项税费等费用。

	

▲ 质 量 保 证与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自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不低于5年的原厂整琴质保。
2.维护服务：质保期内，提供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至少3年内，每年每台琴不少于2次的上门调律与全面维护服务，第4-5年不少于1次的上门调律与全面维护服务。
3.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维修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12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处理，一般故障处理时限不超过24小时修复。重大故障处理时限不超过48小时修复，若72小时内不能修复，必须提供同档次的设备给采购人使用。

	▲交货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个日历日内按采购文件要求完成供货及安装调试。

	▲交货地点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 签 订 合 同日期
	中标通知发出后 3 个工作日内；

	


▲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后，财政资金到位，全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并经最终验收合格后10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请款函》和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未收到《请款函》和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中标人提供合格《请款函》和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

	









▲验收标准
	1.  中标人必须提供原装正品的、全新的、符合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设备到货安装前，采购人验收现场根据采购文件的要求及投标文件的承诺对应产品进行逐条核验，核验不合格的，不予验收并全部退货，同时报送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产品交货时必须提供货物及全套的产品出厂资料（包括质量保修承诺书、设备出厂合格证明、使用说明书、质量保修书、货物清单（货物名称、货物各单元配件、型号、规格、数量、生产厂家）及提供“ ● ”号项参数要求的检验报告原件核查。
3.中标人供货时，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提供厂家出具的满足采购文件需求的同型号产品设备的国家认可的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或说明书等原件（需加盖厂家公章）供采购人核查，货物最终验收时，采购人有权将产品送至国家认定的第三方认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的结果若与投标文件中所响应的内容或签订合同时提供的材料不一致的，采购人有权不予验收，并报同级监管部门处理，由此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以及对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特别约定
	本项目的货款来源于2025年度的财政资金预算，因此项目履约验收完成后，须预算结转，财政资金到位后，采购人才能支付合同款项。中标人应知悉前述特殊情况，采购人不负延迟支付货款的违约责任，中标人对此承诺没有任何异议。

	三、其他要求

	1.投标人在投标活动中如提供任何虚假材料， 以及投标产品的技术参数不如实说明，其投标无效，并报监管部门查处。
2.投标人须保证，所供货物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所有权或使用权。如因此产生任何纠纷或索赔， 由中标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3.法律责任与处罚：（1）虚假应标：如发现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其响应无效，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上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2）违约处罚：如交付产品与投标文件承诺不符，采购人有权拒绝验收，并要求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逾期交付的，每日按合同总价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
4.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中，标注“▲ ”项的内容为实质性响应条款，必须满足或优于，否则投标无效；不带“▲ ”的参数发生负偏离达4项（含） 以上的，视为不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评审时投标文件将被作为无效文件处理。
5.本项目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6.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提供下述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实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项目实施组织机构及安装服务方案、项目实施管理文档计划、安全保障及工期保证措施、质量保证措施、验收方案等） 售后服务方案、拟投入的人员及设备的信息材料、同类项目业绩、具有的认证体系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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